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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

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1  总则
1.1为了做好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发证工作，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80号)、《关于印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省级发证工作规范>的通知》(国质检监[2006]413号)等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1.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的，适用本实施细则。任何企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不得生产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

1.3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包括生产和加工），分为19个单元，32个品种（见表2），增补或调整品种时，另行通知。

1.4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发证工作应符合国家有关政策。

1.4.1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397号）中规定，对于生产列入表2内产品（标☆的品种除外）的企业，应取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1.4.2根据《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级审批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4]164号）文件规定，2004年12月2日后新建项目的，需提供有审批权限的地、市级（含）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相应产品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审批意见。

1.5 本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将根据相关产品的国家（行业）标准和技术要求的变化、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动态修订、补充、完善。

2  工作机构

2.1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统一管理工作，统一发布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发证的产品目录并适时进行调整，统一制定并公布产品实施细则，统一规定证书式样，并采取不定期检查的方式，对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发证工作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许可证办公室）负责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以下简称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是全国许可证办公室的办事机构。

2.2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危险化学品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部（简称危险化学品审查部）设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受全国许可证办公室的委托，组织起草《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跟踪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技术要求的变化，及时提出修订、补充产品实施细则的意见和建议。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危险化学品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部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安慧里四区16号楼518室
邮政编码：100723
电    话：010-84885009  010-84885418  010-84885339
传    真：010-84885009 
电子信箱：hgscb5009@126.com

联 系 人：陈瑞英  孙  琳
2.3 为了便于管理，危险化学品审查部下设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危险化学品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部无机盐产品审查分部（简称危险化学品无机分部）。危险化学品无机分部设在国家无机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配合危险化学品审查部起草《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跟踪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技术要求的变化，及时提出修订、补充产品实施细则的意见和建议；配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进行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实施细则的宣贯。
危险化学品产品审查部无机盐产品审查分部

地    址：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三号路85号

邮政编码：300131

电    话：022-26689275  26689118 

传    真：022-26689265

电子信箱：wujiyan@eyou.com

联 系 人：王  琪 

2.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产品生产许可省级发证的受理、审查、批准、发证以及生产许可证监督和管理工作。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的监督检查工作。

2.5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的检验机构名单见附件1。

3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3.1 有营业执照；

3.2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3.3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3.4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3.5 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3.6 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3.7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4  许可程序

4.1 申请和受理

4.1.1企业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时，应当向其所在地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4.1.1.1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中“产品单元”填写申请单元名称；“产品品种、规格型号”一栏按表2填写“产品品种和规格型号”；申请工业硫磺产品的企业，应在“申请类别”后以括弧注明生产方式（生产或加工）；非典型工艺或加工企业应提供工艺流程图或工艺设计说明；

集团公司与其所属单位一起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单位应分别提交填写完整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如企业有一个以上生产厂点（即为同一工商管理的行政区域内一企多厂点或多车间）的，需在《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的四、六部分“使用场所”填写对应的厂点或车间名称，同时填写补充表格（见表1），该表与申请书一并提交。

表1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补充表格

	申证企业名称
	
	住 所
	

	序号
	所属生产厂点（含车间）名称及其地址
	生产产品单元、规格/生产工序
	申请类别
	备注

	1
	
	
	
	

	2
	
	
	
	

	3
	
	
	
	


注：1. 申证企业应如实填写不在企业本部的全部所属生产厂点、车间。

2.“产品单元、规格/生产工序”填写各所属生产厂点负责生产的产品或工序。

3.“申请类别”填写发证、增项、迁址、增加（减少）厂点等。

4.1.1.2 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覆盖申报的产品；

4.1.1.3 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重新提出申请的企业)；

4.1.1.4 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凡申请列入表2中发证产品（标☆的品种除外）的企业，需提供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凡获证企业名称变更、迁址、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时，应提供新换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办理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相关手续）；

4.1.1.5 《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企业申请书电子文本（Excel）》（表2中标☆的品种除外）（从www.aqsiq.gov.cn下载）；

4.1.1.6 《危险化学品销售渠道和产品流向明细表》（表2中标☆的品种除外）；

4.1.1.7 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达标证明或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复印件（加工企业除外）；

4.1.1.8 根据环发[2004]164号文件规定，2004年12月2日后新建项目，需提供有审批权限的地、市级（含）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相应产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审批意见复印件（加工企业除外）。 

以上材料复印件上应加盖企业公章 。

4.1.2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收到企业申请后，对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准予受理，并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5日内向企业发送《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本实施细则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向企业发送《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行政许可法》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要求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4.1.3企业申请列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无证查处公告的产品，自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生产许可受理决定之日起，企业可以试生产申请取证产品。企业试生产的产品，必须经承担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依据本实施细则规定批批（按产品标准中批量规定执行；无规定的，以连续生产10天（生产班次）的生产量为一批）检验合格，并在产品包装或者说明书上标明“试制品”后，方可销售。对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企业从作出不予许可决定之日起不得继续试生产该产品。

4.2 企业实地核查

4.2.1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当指派2至4名国家注册审查员组成审查组，审查组成员不得全部来自同一单位，要由技术机构、行业协会、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等不同单位人员共同组成。被核查企业所在地的市级或县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必须委派1名观察员参加,观察员应当由行政人员担任。 

4.2.2 审查组织机构应当制定核查计划，提前5日通知企业。
4.2.3 审查组应当按照《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5.3)进行实地核查，并做好记录。核查时间一般为1-3天。审查组对企业实地核查结果负责，并实行组长负责制。

4.2.4审查组在实地核查结束前以书面形式向企业通报核查结论，核查记录和核查报告复印件留存企业备案；核实企业名称、住所及生产场地；向企业说明：该企业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合格后，企业所取证书的内容（包括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申请单元名称、证书明细等）。
4.2.5企业实地核查合格的，审查组在实地核查结束前将《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及《企业实地核查轻微缺陷报告》（见附件3）复印件交观察员，由观察员报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企业所在地(市)、县级质量技术监督局督促企业按照《企业实地核查轻微缺陷报告》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

4.2.6 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当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对企业的实地核查和抽封样品。
4.2.7 对于已受理的企业，企业应当积极配合实地核查工作，如无正当理由拒绝实地核查的应当按企业审查不合格处理。

4.2.8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判为企业审查不合格，由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2.9 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不再进行产品抽样检验，企业审查工作终止。

4.3 产品抽样与检验 

4.3.1 企业实地核查合格的，审查组根据“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抽样规则”(见5.4.1)抽封样品，告知企业所有承担该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名单及联系方式，由企业自主选择，并填写《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抽样单》(见表4)。

4.3.2 经实地核查合格，需要送样检验的，应当告知企业在封存样品之日起7日内将样品送达检验机构。因液体二氧化硫、五硫化二磷、氯磺酸和工业金属钠等产品在抽样、运输时存在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原因需要现场检验的，由企业自主选择的检验机构进行现场检验。检验机构不得使用机构外人员实施现场检验，也不得将检验任务分包、转包。

4.3.3 检验机构应当在收到企业样品之日起20日内完成检验工作，并出具检验报告。产品检验时间不计入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

4.3.4 对于已受理的企业，企业应当积极配合产品抽样和检验工作，如无正当理由拒绝产品抽样和检验的应当按企业审查不合格处理。

4.3.5企业产品检验不合格的判为企业审查不合格，由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4 审定与发证

4.4.1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当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现场核查文书、抽样单、产品检验报告等材料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

4.4.2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符合发证条件的，由省级或市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日内颁发生产许可证；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4.3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在相关媒体上公告其审批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信息，并将信息通报有关部门。

4.5 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

4.5.1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基地(以下统称所属单位)具有法人资格的，可以单独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不能以所属单位名义单独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

4.5.2 各所属单位无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均可以与集团公司一起提出办理生产许可证申请。

4.5.3所属单位与集团公司一起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时，应当向集团公司所在地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集团公司所在地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可以直接派出审查组，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分公司所在地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核查。集团公司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

4.5.4 其他经济联合体及所属单位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参照集团公司办证程序执行。

5  审查要求

5.1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产品单元、产品品种、规格型号及产品标准（见表2）

表2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产品单元、产品品种、规格型号及产品标准

	序号
	产品单元
	品种序号
	产品品种
	规格型号
	产品标准

	1
	一级

钡化合物
	1 
	工业氯化钡
	Ⅰ类
	GB/T 1617—2002

	
	
	2 
	
	Ⅱ类
	

	
	
	3 
	工业氢氧化钡
	———
	HG/T 2566—2006

	2
	氯酸盐
	4 
	高氯酸铵
	———
	GJB 617A—2003

	
	
	5 
	工业氯酸钠
	Ⅰ类
	GB/T 1618—2008

	
	
	6 
	
	Ⅱ类
	

	
	
	7 
	工业亚氯酸钠
	固体
	HG 3250—2001

	
	
	8 
	
	液体
	

	3
	溴酸盐
	9 
	工业溴酸钠
	———
	HG/T 2766—1996

	4
	硝酸盐
	10 
	工业硝酸钠
	———
	GB/T 4553—2002

	
	
	11 
	工业硝酸钾
	———
	GB/T 1918-1998

	
	
	12 
	工业硝酸钡
	Ⅰ类
	GB/T 1613-2008

	
	
	13 
	
	Ⅱ类
	

	
	
	14 
	工业硝酸锌
	固体
	HG/T 3582-1999

	
	
	15 
	
	液体
	

	
	
	16 
	工业亚硝酸钠
	———
	GB/T 2367-2006

	
	
	17 
	工业亚硝酸钙
	Ⅰ型
	HG/T 3595-1999

	
	
	18 
	
	Ⅱ型
	

	5
	过氧化物
	19 
	工业过氧化氢
	70%
	GB 1616—2003

	
	
	20 
	
	50%
	

	
	
	21 
	
	35%
	

	
	
	22 
	
	30%
	

	
	
	23 
	
	27.5%
	

	
	
	24 
	工业过氧碳酸钠
	Ⅰ类
	HG/T 2764—2008

	
	
	25 
	
	Ⅱ类
	

	
	
	26 
	
	Ⅲ类
	

	
	
	27 
	工业过硫酸钾
	———
	HG/T 2155—2006

	6
	硫化物
	28 
	工业硫化钠
	1类
	GB/T 10500—2000

	
	
	29 
	
	2类
	

	
	
	30 
	
	3类
	

	
	
	31 
	工业硫氢化钠
	固体
	HG/T 3687—2000

	
	
	32 
	
	液体
	

	7
	二氧化硫
	33 
	液体二氧化硫
	———
	GB/T 3637—1993

	8
	硫磺
	34 
	工业硫磺◇
	———
	GB/T 2449—2006

	
	
	35 
	橡胶用不溶性硫磺
	非充油型
	HG/T 2525—1993

	
	
	36 
	
	充油型
	

	9
	五硫化二磷
	37 
	工业五硫化二磷
	———
	GB/T 13258—2008

	10
	氯磺酸
	38 
	工业氯磺酸
	———
	GB/T 13549—2008

	11
	高锰酸钾
	39 
	工业高锰酸钾
	———
	GB/T 1608—2008

	12
	氯化锌
	40 
	工业氯化锌
	Ⅰ型
	HG/T 2323—2004

	
	
	41 
	
	Ⅱ型
	

	
	
	42 
	
	Ⅲ型
	

	13
	三氯化铁
	43 
	工业氯化铁
	无水氯化铁
	GB/T 1621—2008

	
	
	44 
	
	氯化铁溶液
	

	
	
	45 
	水处理剂 氯化铁
	固体
	GB 4482—2006

	
	
	46 
	
	液体
	

	14
	水合肼
	47 
	工业水合肼
	80
	HG/T 3259—2004

	
	
	48 
	
	64
	

	
	
	49 
	
	55
	

	
	
	50 
	
	40
	

	
	
	51 
	
	35
	

	15
	亚硒酸钠
	52 
	饲料级亚硒酸钠
	———
	HG 2937—1999

	16
	一氧化铅
	53 
	电子工业用

粒状一氧化铅
	———
	HG/T 2325—2004

	17
	硅酸铅
	54 
	工业硅酸铅
	———
	HG/T 3248—2000

	18
	工业金属钠
	55 
	工业金属钠
	———
	 HG 2322—2004

	19
	氢氧化镁
	56 
	工业氢氧化镁☆
	Ⅰ类
	HG/T 3607—2007

	
	
	57 
	
	Ⅱ类
	

	
	
	58 
	
	Ⅲ类
	


注：1.表2中标◇的为包括加工的品种，标☆的可不提供安全许可证。
2.产品标准一经修订，自新标准实施之日起按新标准进行核查和检验。

5.2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见表3）

表3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1.一级钡化合物

	产品品种
	工业氯化钡
	工业氢氧化钡

	生

产

设

备
	1. 粉碎机

2. 回转窑

3. 浸取槽

4. 反应器

5. 脱硫塔

6. 蒸发器

7. 结晶器

8. 过滤器

9. 干燥器

10.包装机
	1. 反应器

2. 结晶器

3. 洗涤器

4. 离心机

5. 干燥器

6.包装机



	必

备

检

测

设

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分光光度计

6.干燥箱

7△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或火焰光度计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分光光度计

6. 干燥箱

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8. 高温炉（马弗炉）

9. 真空泵


2.氯酸盐产品、溴酸盐产品

	产品品种
	高氯酸铵
	工业氯酸钠
	工业亚氯酸钠
	工业溴酸钠

	生

产

设

备
	1.处理槽

2.电解槽

3.变压整流设备

4.复分解槽

5.结晶器

6.冰机

7.离心机

8.干燥器
	1.化盐桶

2.两次盐水处理槽

3.电解槽

4.变压整流设备

5.蒸发结晶器

6.离心机

7.干燥器
	1.反应器

2.吸收装置

3.干燥（蒸发结晶离心或喷雾干燥）设备
	1.溶解净化设备

2.电解设备
3.过滤设备

4.结晶器

5.离心机

6.干燥设备

	必

备

检

测

设

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真空泵

7.高温炉

8.酸度计

9.鼓风干燥箱
10.分光光度计
11.微量水分分析仪

12.振筛机和试验筛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真空泵

7.分光光度计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分光光度计 

7.酸度计

8.银电极

9△硝酸根选择电极

10△定砷器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分光光度计

7△定砷仪

8△酸度计




3.硝酸盐产品

	产品品种
	工业硝酸钠
	工业亚硝酸钠
	工业硝酸钾

	生

产

设

备
	1.吸收塔
2.蒸发器

3.结晶器

4.转化器

5.蒸发器

6.结晶器

7.离心机
	1.吸收塔
2.蒸发器

3.结晶器

4.离心机

5.干燥器
	1.反应器

2.过滤器

3.结晶器

4.过滤器

5.离心机

6.干燥器

	必

备

检

测

设

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高温炉

7.分光光度计

8.酸度计

9.真空泵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真空泵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真空泵

7.酸度计

8△分光光度计


续3.硝酸盐产品
	产品品种
	工业硝酸钡
	工业硝酸锌
	工业亚硝酸钙

	生

产

设

备
	1.反应器

2.结晶器

3.过滤器

4.干燥器
	1.反应器

2.过滤机

3.精制槽

4.过滤器

5.蒸发器

6.结晶器

7.离心机
	1.吸收塔
2.蒸发器

3.结晶器

4.离心机

5.干燥器

	必

备

检

测

设

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真空泵

7.分光光度计

8▲酸度计
标▲设备为生产Ⅰ类产品的企业应具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高温炉

6.干燥箱

7.真空泵△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真空泵

标▲设备为生产Ⅰ型产品的企业应具备。


4.过氧化物产品

	产品品种
	工业过氧化氢
	工业过氧碳酸钠
	工业过硫酸钾

	
	蒽醌法
	电解法
	
	

	生

产

设

备
	1.氢化釜

2.氧化塔

3.萃取塔

4.净化塔

5.工作液处理设备
	1.电解液提纯设备

2.整流设备

3.电解槽

4.水解蒸馏器

5.分离塔

6.精馏塔

7.浓缩器
	1.化碱罐

2.反应罐
3.离心机

4.气流干燥塔
	1.电解槽

2.复分解器

3.离心机

4.结晶器

5.干燥设备

	必

备

检

测

设

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恒温水浴 

7.红外线二氧化碳气体分析仪△
8△管式电阻炉

9△分光光度计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分光光度计

7.堆积密度测定仪

8.酸度计

9▲低温干燥箱

标▲设备为生产Ⅱ类产品的企业应具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分光光度计

7.酸度计


5.硫化物产品、二氧化硫产品

	产品品种
	工业硫化钠
	工业硫氢化钠
	液体二氧化硫

	
	
	
	尾气吸收法
	硫磺燃烧法

	生

产

设

备
	1.转炉

2.溶碱装置

3.洗渣器

4.浓缩设备

5.结片机
	1.硫化氢分离罐

2.吸收器

3.浓缩设备

4.过滤设备
	1.吸收塔

2.解吸塔

3.干燥塔

4.压缩机

5.冷凝器
	1.空分装置

2.焚硫炉

3.冷却器

4.过滤除尘设备

5.干燥塔

6.压缩机

7.冷凝器

	必

备

检

测

设

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分光光度计

7.真空泵

8.碳酸钠测定装置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酸度计

6.分光光度计

7.干燥箱
	1.卡尔费休测定仪
2.天平
3.定砷仪

4.取样装置和取样钢瓶


6.硫磺产品

	产品品种
	工业硫磺
	橡胶用不溶性硫磺

	生

产

设

备
	1.燃烧炉

2.废热锅炉
3.换热器

4.捕集器 

5.转化器

6.冷凝器


	1.燃烧锅炉

2.气化炉
3.开练机

4.粉碎机

5.干燥机

6.冷冻机

7.旋转筛

	必

备

检

测

设

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高温炉
7.定砷器

8.分光光度计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9.75、150μm试验筛
	1.电热鼓风干燥箱

2.滴定管
3.移液管
4.容量瓶

5.天平
6.干燥箱

7.高温炉

8.150μm试验筛

9.真空泵

10.湿法过筛装置


7. 五硫化二磷产品、氯磺酸产品、高锰酸钾产品、氯化锌产品

	产品品种
	工业五硫化二磷
	工业氯磺酸
	工业高锰酸钾
	工业氯化锌

	生

产

设

备
	1.熔磷设备

2.熔硫设备

3.反应器

4.蒸发釜

5.结片或造粒设备


	1.三氧化硫生产设备

2.氯化氢生产设备

3.合成器

4.冷却装置

5.气液分离设备
	1.三相反应器

2.过滤机

3.整流设备

4.电解槽

5.蒸发器

6.离心机

7.结晶器

8.干燥机
	1.酸溶器

2.提纯罐

3.离心机

4.坡板蒸发器

5.粉碎机

	必

备

检

测

设

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真空泵

7.分光光度计

8.熔点测定装置

9.管式炉

10.高温炉

11.合成装置

12.850μm试验筛

13.游标卡尺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电位计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真空泵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高温炉

7▲真空泵

8△酸度计

标▲设备为只生产Ⅲ型的企业可以不做要求。


8.三氯化铁产品、水合肼产品、亚硒酸钠产品

	产品品种
	工业氯化铁
	水处理剂

氯化铁
	工业水合肼
	饲料级 

亚硒酸钠

	生

产

设

备
	1.立式反应炉

2.冷凝捕集器

3.尾气吸收塔
	1.反应罐 

2.尾气吸收装置


	1.混合器

2.反应器

3.蒸发器

4.精镏塔

5.冷凝器

6.冷却器

7.离心机
	1.反应罐

2.过滤器

3.蒸发器 

4.结晶器

5.过滤设备

	必

备

检

测

设

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真空泵

7▲密度计及恒温水浴

标▲设备为生产氯化铁溶液的企业应具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真空泵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分光光度计

7.酸度计

8△红外线二氧化碳气体分析仪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9.一氧化铅产品、硅酸铅产品、工业金属钠产品

	产品品种
	电子工业用粒状一氧化铅
	工业硅酸铅
	工业金属钠

	生

产

设

备
	1.熔融设备

2.造粒设备
3.磨粉机

4.氧化炉

5.造粒机

6.烘干机

7.烧结机
	1.反应炉

2.冷却器
3.粉碎机
	1.整流设备

2.电解槽

3.氯气收集器

4.贮钠罐

5.铸钠机

	必

备

检

测

设

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分光光度计

7.高温炉

8.3.35mm和106μm试验筛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分光光度计

7.高温炉

8.2.24mm、2.00mm和106μm试验筛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6.分光光度计

7.干燥箱


10.氢氧化镁产品

	产品品种
	工业氢氧化镁

	
	合成法
	煅烧法

	生

产

设

备
	1.煅烧窑

2.反应器
3.水热处理釜

4.离心机

5.表面处理设备

6.烘干机

7.粉碎机
	1.煅烧窑

2.消化设备
3.过滤设备

4.干燥设备

5.粉碎设备

	必

备

检

测

设

备
	1.滴定管

2.移液管
3.容量瓶

4.天平
5.干燥箱

6.分光光度计

7.高温炉

8.75μm试验筛

9.激光粒径分析仪▲

10.白度仪▲
标▲设备为生产Ⅰ类的企业应具备。


注：1.以上为典型工艺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对于不同生产工艺或加工企业，可以按企业工艺设计文件规定的生产工艺设备进行核查。

2.标△设备为型式检验项目所用检测设备，企业可以将型式检验项目进行委托检验，而不必须具备型式检验所需的检测设备。但委托检验应符合附件《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中第6.4条的规定。

3.用硫磺块粉碎加工为硫磺粉的加工企业，只需核查粉碎设备。
5.3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附件2)

5.4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检验规则

5.4.1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抽样规则及抽样单

A1  抽样

    A1.1 企业实地核查合格后，由审查组负责组织抽样。抽样人员应不少于2人，由于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有强腐蚀性、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性质，抽样人员必须为专业人员。

A1.2 抽样应在生产企业成品贮罐或仓库内进行，样品应在保质期内的库存产品中抽取（产品标准中无保质期规定的，应自采样日起前三个月内生产的库存产品中抽取）。抽样时，应有被检企业代表现场确认。

A1.3 抽样基数至少为一个班次生产量或一生产周期的生产量。

A1.4申请表2中工业氯化钡、工业氯酸钠、工业硝酸钡、工业亚硝酸钙、工业过氧化氢、工业氯化锌、工业水合肼和工业氢氧化镁等产品抽取最高规格产品；工业亚氯酸钠、工业硝酸锌、工业过碳酸钠、工业硫化钠、工业硫氢化钠、橡胶用不溶性硫磺、工业氯化铁、水处理剂氯化铁等产品，按规格型号抽取样品，即每种申请规格型号应抽取一个样品；其余产品按产品品种抽取样品，即每种申请品种应抽取一个样品。不同生产厂所应当分别抽取样品。

A1.5 抽样数量和具体抽样方法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见表2）中的规定进行。

B1  封样

B1.1 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规定的封样方法，将抽取的样品充分混匀后，分成两份，分别封样，贴上盖有审查单位公章的封条，并由抽样人员和企业代表共同签字。一份作为检验用样，一份留企业备用。

B1.2 抽样后，由抽样人员按样品填写抽样单（见表4），抽样人员和企业代表共同签字确认并加盖企业公章。

B1.3 本次许可证产品检验抽样为一次性抽样，产品抽样基数不够或抽不到样品的按产品检验不合格处理。

B1.4 抽样单（见表4）
表4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抽样单

	申  请

企  业
	
	产  品

单  元
	

	产  品

品  种
	
	执  行

标  准
	

	规  格

型  号
	
	等  级
	

	商  标
	
	抽  样

地  点
	

	抽  样

日  期
	
	产  品

批  号
	

	样  品

基  数
	
	抽  样

数  量
	

	受检单位
	名称
	
	电话
	

	
	生产地址
	
	邮编
	

	抽样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企业自封存之日起七日内将样品送到产品检验机构。


5.4.2 检验项目及判定标准

5.4.2.1 检验依据和项目

A1 检验依据：表2中所列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A2 检验项目：按现行有效的产品标准规定的项目和方法进行全项检验。

5.4.2.2 判定标准

检验单位按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若全部检验项目合格则判定该产品、该规格型号为合格。若有一个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产品标准规定的指标，判定该产品抽样检验为不合格。因多厂所抽取两个及以上样品时，若有一个样品不合格，判定该产品抽样检验为不合格。

5.4.3 检验报告
检验机构应当自收到企业样品之日起20日内完成检验工作，并出具检验报告。
6  证书和标志

6.1 证书

6.1.1 生产许可证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生产许可证证书载明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产品名称、证书编号、发证日期、有效期。其中，生产许可证副本中载明产品明细，包括产品单元、产品品种、规格型号和生产方式，例如1.一级钡化合物: (1)工业氯化钡（Ⅱ类）（生产）  (2)工业氢氧化钡（生产）。 

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证证书还载明与其一起申请办理的所属单位的名称、生产地址和产品名称。其中，生产许可证副本中分别载明集团公司（若适用）、所属单位的产品明细，包括产品单元、产品品种、规格型号和生产方式。

6.1.2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个月前重新提出办理生产许可证的申请。

6.1.3 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需要增加产品单元、产品品种、规格型号或者新建生产装置时，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增加产品单元、产品品种或者新建生产装置时，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增加产品规格时，应当按照《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增加产品规格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实施表》（见表5）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符合条件的，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但有效期不变。

表5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增加产品规格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实施表
	产品名称
	增加产品规格情况
	实地核查
	产品检验

	工业氯化钡
	Ⅰ类覆盖Ⅱ类。Ⅱ类增加Ⅰ类
	×
	√

	工业氯酸钠
	Ⅰ类覆盖Ⅱ类。Ⅱ类增加Ⅰ类
	×
	√

	工业亚氯酸钠
	固体增加液体 
	×
	√

	
	液体增加固体
	√
	√

	工业硝酸钡
	Ⅰ类覆盖Ⅱ类。Ⅱ类增加Ⅰ类
	×
	√

	工业硝酸锌
	固体增加液体 
	×
	√

	
	液体增加固体
	√
	√

	工业亚硝酸钙
	Ⅰ型覆盖Ⅱ型。Ⅱ型增加Ⅰ型
	√
	√

	工业过氧化氢
	高规格覆盖低规格。低规格增加高规格
	√
	√

	工业过氧碳酸钠
	增加规格
	×
	√

	工业硫化钠
	增加规格
	√
	√

	工业硫氢化钠
	固体增加液体 
	×
	√

	
	液体增加固体
	√
	√

	橡胶用不溶性硫磺
	增加规格
	√
	√

	工业氯化锌
	Ⅰ型和Ⅱ型相互覆盖。Ⅰ、Ⅱ型增加Ⅲ型或Ⅲ型增加Ⅰ、Ⅱ型
	√
	√

	工业氯化铁
	无水增加溶液
	×
	√

	
	溶液增加无水
	√
	√

	水处理剂 氯化铁
	固体增加液体 
	×
	√

	
	液体增加固体
	√
	√

	工业水合肼
	高规格覆盖低规格。低规格增加高规格
	√
	√

	工业氢氧化镁
	高规格覆盖低规格。低规格增加高规格
	×
	√


6.1.4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当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准及技术要求发生较大改变时，企业应及时执行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标准及技术要求。全国许可证办公室将及时修订本实施细则，需组织补充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的，制定补充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规定。

6.1.5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较大变化的（包括生产地址迁移、增加生产厂点或车间、生产线重大技术改造等），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6.1.6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在变更名称后1个月内向所在地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生产许可证名称变更申请。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受理企业名称变更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变更的决定。对于符合变更条件的，颁发新证书，但有效期不变。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6.1.7企业应当妥善保管生产许可证证书。生产许可证证书遗失或者毁损，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的省级或受省级委托的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补领生产许可证申请。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受理企业补领生产许可证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补领的决定。对于符合条件的，颁发新证书，但有效期不变。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6.1.8集团公司取得生产许可证后，新增所属单位需要与集团公司一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新增所属单位审查合格后，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但有效期不变。

6.1.9企业因迁址、增项、更名、遗失补领等取得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证书的，原国家证书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注销。

6.2 标志

6.2.1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应当自准予许可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在其产品包装（槽、罐车装产品或散装固体产品除外）或者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标志由“质量安全”英文(Quality Safety)字头(QS)和“质量安全”中文字样组成。QS标志由企业自行印(贴)。可以按照规定放大或者缩小。

生产许可证编号为：(×)XK13-006-×××××。其中，括号内的(×)代表本省简称，XK代表许可，前两位(13)代表行业编号，中间三位(006)代表产品编号，后五位 (×××××)代表企业生产许可证编号。

6.2.2 具有法人资格的集团公司所属单位单独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其产品包装或者说明书上应当标注所属单位的名称、住所和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所属单位和集团公司一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应当在其产品包装或者说明书上分别标注集团公司和所属单位的名称、住所，以及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或者仅标注集团公司的名称、住所和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6.2.3 委托加工企业必须按照备案的标注方式，在其产品包装或者说明书上进行标注。

委托企业具有其委托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和被委托企业的名称、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或者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委托企业不具有其委托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以及被委托企业的名称、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7  委托加工备案程序

7.1 委托企业申请备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7.1.1 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当覆盖申请委托加工备案的产品；

7.1.2 申请委托加工备案产品涉及产业政策的，应符合产业政策有关要求；

7.1.3 已签订了有效委托加工合同并公证，且委托加工合同必须明确委托企业负责全部产品销售。

7.2 被委托企业申请备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7.2.1 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当覆盖申请委托加工备案产品；

7.2.2 已获得生产许可证；

7.2.3 已签订了有效委托加工合同并公证，且委托加工合同必须明确委托企业负责全部产品销售。

7.3 委托企业和被委托企业分别向其所在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提出备案申请，并分别提交以下备案申请材料：

7.3.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委托加工备案申请书》一式二份； 

7.3.2 委托企业和被委托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7.3.3 被委托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7.3.4 公证的委托加工合同复印件。

7.4 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应当自收到委托加工备案申请之日起5日内，进行必要的核实，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备案并说明理由。

8 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将获证企业的监管作为重点工作，通过监督抽查、日常监督检查、巡查、回访等措施和方式，加强对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的生产情况和产品质量状况的监督，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8.1企业生产的发证产品是否超出生产许可证证书中所列产品明细的产品生产范围。

8.2生产控制用仪器、仪表和检验计量设备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
8.3企业生产过程中是否对进厂的原材料进行质量把关，属发证产品的危险化学品原、辅材料（包括包装物）是否从有生产许可证单位采购；出厂产品是否进行全项检验，并有相关记录，委托检验协议是否有效，型式检验报告是否符合标准规定。

8.4产品及半成品储存设备是否定期检查。

8.5企业是否按照生产许可规定在产品包装（槽、罐车装产品或散装固体产品除外）或者说明书上标注加印（贴）QS标志和生产许可证编号。
8.6企业是否建立了原材料购买、使用台帐和产品生产、销售台帐，企业生产过程记录是否健全。

8.7企业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委托加工行为，委托加工行为是否按照规定向当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了备案。

8.8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名称、住所、生产地点是否发生了改变，是否增加了生产线，如果发生改变，企业是否及时向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告并及时提出换证申请。

8.9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故意生产假冒伪劣行为。

8.10企业是否按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定要求及时提交年度自查报告，年度自查报告内容是否真实。

8.11 企业是否对实地核查过程中发现的轻微缺陷项目进行了整改。
9  收费

9.1 审查费：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69号）。生产许可证审查费为每个企业2200元，同一次审查时每增加一个产品单元加收审查费440元。审查费由企业在申请时向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交付。

9.2 产品检验费：由企业按照《关于新增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收费标准（第一批）备案的函》（国质检科[2004]144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向检验机构交付。

9.3费用的收取方式按《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69号）规定执行。
9.4 所属单位和集团公司一起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凡经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的所属单位以及集团公司应当分别缴纳审查费和产品检验费。

9.5 委托加工备案不得向企业收费。

10 生产许可证工作人员守则

10.1 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 服务经济建设大局；

10.2 依法行政，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0.3 爱岗敬业，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

10.4 恪尽职守，有计划、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严格执行请示汇报制度；

10.5 认真学习、努力实践，不断提高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等业务素质；

10.6 廉洁正直，不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贪赃枉法；不刁难企业、妨碍企业的正常经营；不借办事之机，吃、拿、卡、要、报；

10.7 精神饱满、热情服务、谦虚谨慎、文明待人，不推诿、扯皮、拖沓、应付，树立生产许可证工作人员良好的形象；

10.8 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保守秘密。

11  附则

11.1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11.2 本实施细则由全国许可证办公室负责解释。

11.3 本实施细则自2009年5月1日起实施，原《危险化学品无机类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作废。
附件1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的检验机构名单

（1）国家无机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三号路85号

邮政编码：300131

电    话：022-26689275  26689118 

传    真：022-26689265

联 系 人：王  琪

电子信箱：wujiyan@eyou.com

检验产品范围：表2所列全部发证产品及规格

（2）国家危险化学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星桥街112号
邮政编码：610021
电    话：028-84470619
传    真：028-84470629
联 系 人：李肖峰

电子信箱：scwh@vip.163.com

检验产品范围：一级钡化合物、氯酸盐、溴酸盐、硝酸盐、过氧化物、硫化物、连二亚硫酸钠（保险粉）、二氧化硫、硫磺产品单元中的工业硫磺、五硫化二磷、氯磺酸、高锰酸钾、氯化锌、三氯化铁、水合肼、亚硒酸钠、一氧化铅、硅酸铅、工业金属钠

（3）化学工业合成材料老化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车陂西路396号  广州合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内
邮政编码：510665
电    话：020-32373502  32373911
传    真：020-32373655
联 系 人：覃红阳

电子信箱：gzlaohuasuo@163.com

检验产品范围：过氧化物产品单元中的工业过硫酸钾，连二亚硫酸钠（保险粉），高锰酸钾，三氯化铁，一氧化铅，硅酸铅。

（4）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苍梧路381号（院部）

          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410弄75号（检验所） 

邮政编码：200233（院部）

          200232（检验所）
电    话：021-64851450  021-54363091 
传    真：021-64851450  021-54363091  

联 系 人：章若红  施慧娟
电子信箱：qgs@sqi.org.cn
检验产品范围：表2所列全部发证产品及规格。

（5）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地    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工农路368号
邮政编码：050051
电    话：0311-83080996  83031798

传    真：0311-83080996

联 系 人：王  红

电子信箱：huagong7705@sina.com

检验产品范围：一级钡化合物，氯酸盐，溴酸盐，硝酸盐，过氧化物，硫化物，二氧化硫，硫磺，五氧化二磷，氯璜酸，高锰酸钾，氯化锌，三氯化铁，亚硒酸钠，硅酸铅，工业金属钠。

（6）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地    址：南京市石鼓路227号
邮政编码：210029
电    话：025-86614761

传    真：025-86530758
联 系 人：张晓强  王  伟

电子信箱：jszjww2004@yahoo.com.cn

检验产品范围：一级钡化合物，氯酸盐，溴酸盐，硝酸盐，过氧化物，硫化物，连二亚硫酸钠（保险粉），二氧化硫，硫磺，五氧化二磷，氯璜酸，高锰酸钾，氯化锌，三氯化铁，水合肼，亚硒酸钠，一氧化铅，硅酸铅，工业金属钠。

（7）重庆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小苑二村2号
邮政编码：400020
电    话：023-89232095  67952724
传    真：023-67951136
联 系 人：李  立

电子信箱：spzx@cqjz.com.cn

检验产品范围：表2所列全部发证产品及规格。
（8）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气象路103号（二区）

邮政编码：650034
电    话：0871-4176025  5199883

传    真：0871-4174432  5192456

联 系 人：他德洪
电子信箱：ynzjhg2@sina.com
检验产品范围：一级钡化合物、氯酸盐、硝酸盐，过氧化物，硫化物，连二亚硫酸钠，硫磺，高锰酸钾，氯化锌，三氯化铁，水合肼，电子工业用粒状一氧化铅，工业硅酸铅。

（9）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    址：长沙市新建西路41号

邮政编码：410007
电    话：0731-5352452

传    真：0731-5557071
联 系 人：熊晓甦

电子信箱：xiongxiaosu58@vip.sina.com

检验产品范围：表2所列全部发证产品及规格
（10）内蒙古自治区石油化学工业检验测试所
地    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呼伦南路261号
邮政编码：010020
电    话：0471－6683610  6682884

传    真：0471－6683510

联 系 人：李应彤  赵力英

电子信箱：nmg​_liqiang@163.com

检验产品范围：工业硫酸钠

（11）山东省基本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80号

邮政编码：250014
电    话：0531-82600646  82663158      
传    真：0531-2663158
联 系 人：崔爱红  邹本莲

电子信箱：sdwhb2002@sina.com

检验产品范围：表2所列全部发证产品及规格
（12）辽宁省危险化学品及化学试剂监督检验站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67号
邮政编码：110004
电    话：024-23848716

传    真：024-23902127
联 系 人：贾晋英

电子信箱：lnwhzh@126.com

检验产品范围：一级钡化合物，氯酸盐，溴酸盐，过氧化物，硫化物，连二亚硫酸钠，高锰酸钾，氯化锌，工业氯化铁，一氧化铅，水合肼，亚硒酸钠，硅酸铅

（13）贵州省危险化学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贵州省遵义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
邮    编：563000

电    话：0852-8684457
传    真：0852-8647055

联 系 人：谭克刚

电子信箱：xyj980625@vip.sina.com

检验产品范围：工业硫磺
（14）贵州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晒田坝路1号
邮    编：550002
电    话：0851-5924117
传    真：0851-5924117
联 系 人：黄海英  钟宏波
电子信箱：zhb1227@hotmail.com
检验产品范围：工业氯化钡、工业氯酸钠、工业亚硝酸钠、工业硝酸钾、工业高锰酸钾、工业硫磺
（15）广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八旗二马路38号
邮    编：510110
电    话：020-83304835
传    真：020-83304831

联 系 人：钟灿明  朱丽萍
电子信箱：gz@163.com
检验产品范围：氯酸盐、硝酸盐
（16）河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建设东路37号
邮    编：450052
电    话：0371-7447557
传    真：0371-7938907
联 系 人：刘吉华  陈  平
电子信箱：chenpinghn@126.com
检验产品范围：电子工业用粒状一氧化铅、工业硝酸锌、工业水合肼、工业氯化铁、工业硫氢化钠、工业亚硝酸钙、工业氢氧化钡、工业过硫酸钾、工业硝酸锌、工业溴酸钠、工业过氧化氢、工业氯化钡、工业氯酸钠、工业氯化铁、工业硝酸钾、工业亚硝酸钠、工业硫磺、工业硝酸钠、工业氯化锌、工业硫化钠、工业氯磺酸、工业高锰酸钾、工业硝酸钡、工业金属钠
（17）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地    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平区南通大街25号
邮    编：150050
电    话：0451-2513815
传    真：0451-2513412
联 系 人：林茂青
电子信箱：fxcs2005@sina.com
检验产品范围：过氧化氢、工业高锰酸钾
（18）湖北省磷化工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地    址：湖北省宜昌市开发区厦门路2号
邮    编：443005
电    话：0717-6341359
传    真：0717-6341359
联 系 人：陈绪华
电子信箱：ycs_zjs@163.com
检验产品范围：工业五硫化二磷
（19）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院
地    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开华道26号
邮政编码：300384
电    话：022-23078959  23078953

传    真：022-23078915
联 系 人：王  萍  杨佳玲
电子信箱：yangjialingzhang@yahoo.com.cn

检验产品范围：工业氯磺酸、工业氯酸钠、工业硫化钠、电子工业用粒状一氧化铅、橡胶用不溶性硫磺、工业过硫酸钾、工业氯化锌、液体二氧化硫、工业硫磺、工业硅酸铅、工业亚氯酸钠、工业五硫化二磷

附件2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

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

企  业  名  称：                              

企业生产地址：                             

产品单元名称：                             

产品品种名称：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

实地核查结论的判定原则

1、本办法进行判定核查结论的内容：一、质量管理职责，二、生产资源提供，三、人力资源要求，四、技术文件管理，五、过程质量管理，六、产品质量检验，七、安全防护及行业特殊要求共7章27条42款。

2、项目结论的判定：

（1）否决项目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否决项目条款在本办法中标注*），否决项目为2.1生产设施、2.2设备工装的2.2.1款、2.3测量设备的2.3.1款、6.3出厂检验、7.1安全生产的7.1.1 款、7.3行业特殊要求共6款；

（2）非否决项目结论分为“合格”、“轻微缺陷”、“不合格”。非否决项目共36款。

3、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否决项目全部合格，非否决项目中轻微缺陷不超过8款，且无不合格项，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核查结论为不合格。

4、审查组依据本办法对企业核查后，填写《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一、质量管理职责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1.1
	组织

机构
	企业应有负责质量工作的领导，应设置相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负责质量管理工作的人员。
	1．是否指定领导层中一人负责质量工作。

2．是否设置了质量管理机构或质量管理人员。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1.2
	管理

职责
	应规定各有关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
	1．是否规定与产品质量有关的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

2．有关部门、人员的权限和相互关系是否明确。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1.3
	有效

实施
	在企业制定的质量管理制度中应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并严格实施。
	1．是否有相应的考核办法。

2．是否严格实施考核并记录。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二、生产资源提供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2.1*
	生产

设施
	企业必须具备满足生产和检验所需要的工作场所和设施，且维护完好。
	1．是否具备满足申请产品的生产和检验设施及场所。

2．生产和检验设施是否能正常运转。
	( 合格

( 不合格
	

	2.2
	设备

工装
	1*．企业必须具有本实施细则5.2（或企业工艺设计文件）中规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1．是否具有规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

2．非典型工艺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是否符合工艺设计文件规定。

3．设备工装性能和精度是否满足加工要求。

4．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 合格

( 不合格
	

	
	
	2．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应维护保养完好。
	1.检查设备维护和保养计划及实施的记录。

2.生产控制用仪器、仪表的性能和准确度是否满足检定规程的要求并在检定有效期内。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2.3
	测量

设备
	1*．企业必须具有本实施细则5.2中规定的必备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1．是否有本实施细则中规定的必备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其性能、准确度能满足生产需要。

2．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 合格

( 不合格
	

	
	
	2．企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的有效期内使用。
	在用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并有标识。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3．企业质检机构的检验设施、场地及能源、照明、采暖、通风等有利于检验工作的正常进行，配备必须的消防器材和安全防护设施；实验室布局合理，并按检验工作需要进行有效隔离。
	1．检验设施、场地是否满足要求。

2．实验室是否配备必须的消防器材和安全防护设施。 

3. 实验室是否布局合理。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三、人力资源要求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3.1
	企业

领导
	企业领导应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并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
	1． 是否有基本的质量管理常识。

⑴了解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计量法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对企业的要求（如企业的质量责任和义务等）；

⑵了解企业领导在质量管理中的职责与作用。

2． 是否有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⑴了解产品标准、主要性能指标等；

⑵了解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检验要求。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3.2
	技术人员
	企业技术人员应掌握专业技术知识，并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1． 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 是否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3．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3.3
	检验人员
	根据《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6号令）规定，化学分析工应取得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核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大专以上分析专业毕业证书。检验人员应熟悉产品检验规定，具有与工作相适应的质量管理知识和检验技能。
	1． 化学分析工（2名以上）是否有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核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大专以上分析专业毕业证书；

2． 检验人员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3． 是否掌握产品标准和检验要求；
4． 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5． 是否能熟练准确地按规定进行检验。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3.4
	生产工人
	工人应能看懂相关技术文件（配方和工艺文件等），并能熟练地操作设备。
	1. 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 是否能看懂相关配方和工艺文件。

3. 是否能熟练地进行生产操作。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3.5
	人员培训
	企业应对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考核。
	1. 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是否进行了培训和考核,并保持有关记录。

2. 法律法规有规定的必须持证上岗。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四、技术文件管理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4.1
	技术

标准
	1．企业应具备和贯彻《实施细则》5.1中规定的产品标准和产品标准中引用的相关标准。
	1. 是否有《实施细则》中所列的与申请产品有关的标准。

2. 是否为现行有效标准并贯彻执行。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2．如有需要制定产品企业标准，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应经当地标准化部门备案。
	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是否经当地标准化部门备案。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 此项不适用
	

	4.2
	技术

文件
	1．技术文件应具有正确性，且签署、更改手续正规完备。
	1. 技术文件（如设计文件和工艺文件等）的技术要求和数据等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规定要求。

2. 技术文件签署、更改手续是否正规完备。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2．技术文件应具有完整性，文件必须齐全配套。
	技术文件是否完整、齐全（包括工艺文件的作业指导书、检验规程等以及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各检验过程的检验、验证标准或规程等）。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3．技术文件应和实际生产相一致，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必须完全一致。
	1. 技术文件是否与实际生产和产品统一一致。

2. 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是否一致。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4.3
	文件

管理
	1．企业应制定技术文件管理制度，文件的发布应经过正式批准，使用部门可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文件的修改应符合规定要求。 
	1. 是否制定了技术文件管理制度。

2. 发布的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3. 使用部门是否能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

4. 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规定。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2．企业应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
	是否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五、过程质量管理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5.1
	采购

控制
	1.企业应制定采购原、辅材料的质量控制制度。
	1. 是否制定了控制文件。

2. 内容是否完整合理。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2.企业应制定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原、辅材料的供方的评价规定，并依据规定进行评价，保存供方名单和供货记录。 
	1. 是否制定了评价规定。

2. 是否按规定进行了评价。

3. 是否全部在合格供方采购。

4. 是否保存供方名单和供货记录。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3.企业应根据正式批准的采购文件或合同进行采购。属发证产品的危险化学品原、辅材料（包括包装物）应从有生产许可证单位采购。
	1. 是否有采购文件（如：计划、清单、合同等）。

2. 采购文件是否明确了验收规定。

3. 采购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4. 是否按采购文件进行采购。

5. 危险化学品原、辅材料（包括包装物）是否从有生产许可证单位采购。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4.企业应按规定对采购的原、辅材料进行质量检验或者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质量验证，检验或验证的记录应该齐全。
	1. 是否对采购的原、辅材料的质量检验或验证作出规定。

2. 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或验证。

3. 是否保留检验或验证的记录。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5.2
	工艺

管理
	1．企业应制定工艺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并严格进行管理和考核。 
	1. 是否制定了工艺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其内容是否完善可行。

2. 是否按制度进行管理和考核。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2.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工装器具等应按规定放置，并应防止出现损伤或变质。
	1. 有无适宜的搬运工具、必要的工位器具、贮存场所和防护措施。

2. 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是否出现损伤或变质。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3．企业职工应严格执行工艺管理制度，按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是否按制度、规程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5.3
	质量

控制
	1．企业应明确设置关键质量控制点，对生产中的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特性进行质量控制。 
	1. 是否对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特性设置了质量控制点。

2. 是否在有关工艺文件中标明质量控制点。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2．企业应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作控制程序，并依据程序实施质量控制。
	1. 是否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作控制程序，其内容是否完整。

2. 是否按程序实施质量控制。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5.4
	产品

标识
	企业应规定产品标识方法并进行标识。
	1. 是否规定产品标识方法，能否有效防止产品混淆、区分质量责任和追溯性。

2. 检查关键、特殊过程和最终产品的标识。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5.5
	不合

格品
	企业应制订不合格品的控制程序，有效防止不合格品出厂。
	1. 是否制订不合格品的控制程序。

2. 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3. 不合格品经返工后是否重新进行了检验。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5.6
	产品

销售
	企业应制定产品销售管理制度，建立销售台帐，销售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1. 是否制定了产品销售管理制度；

2. 是否建立了明晰的销售台帐并与企业申报的《危险化学品销售渠道和产品流向明细表》一致；

3. 销售是否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六、产品质量检验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6.1
	检验

管理
	1．企业应设立能独立行使权力的质量检验机构，并制定质量检验管理制度以及检验、试验、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1. 是否设立了检验机构。 

2．能否独立行使权力。

3. 是否制定了检验管理制度和检测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2. 企业有完整、准确、真实的检验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
	1. 检查主要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是否有检验的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

2. 检验的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是否完整、准确。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6.2
	过程

检验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按规定开展产品质量检验，做好检验记录，并对产品的检验状态进行标识。
	1. 是否对产品质量检验作出规定。

2. 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

3. 是否作检验记录。

4. 是否对检验状况进行标识。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6.3*
	出厂

检验
	企业应按相关标准的要求，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和试验，出具产品检验合格证，并按规定进行包装和标识。
	1. 是否有出厂检验规定、包装和标识规定。

2. 出厂检验和试验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3. 产品包装和标识是否符合规定。
	( 合格

( 不合格
	

	6.4
	型式

检验
	应按产品标准要求执行。
	1. 自行完成型式试验的企业必须具有本实施细则5.2中规定的必备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且性能和精度满足要求。

2. 委托检验机构完成型式检验的企业，应与有资格的检验机构签订正式的委托检验合同，合同规定的检验周期是否符合标准，并核查检验报告是否与委托检验机构对应。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 此项不适用
	


七、安全防护及行业特殊要求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7.1
	安全生产
	1*.生产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的（表2中标☆的品种可不提供）企业应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有效。
	( 合格

( 不合格

( 此项不适用
	

	
	
	2．危险化学品储存设备应定期进行检验、检查 。 
	1. 是否制定了危险化学品储存设备台帐。

2. 是否制定了危险化学品储存设备检验、检查计划。

3. 储存设备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7.2
	劳动防护
	企业应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和劳动防护培训，并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
	1. 是否进行了必要的安全生产及劳动防护培训；

2. 是否提供了必要的劳动防护。

3. 员工的生产操作是否符合安全规范。
	( 合格

( 轻微缺陷

( 不合格
	

	7.3*
	行业特殊要求
	企业应符合环保要求。
	1. 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达标证明或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2. 2004年12月2日后新建企业或新建装置是否符合4.1.1.8的规定。
	( 合格

( 不合格


	


注：序号带有“*”者为否决项。
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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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编：

	产品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产品单元、产品品种、规格型号：



	核

查

结

论
	审查组根据《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Ⅰ类）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该企业进行了核查，共计核查出：
轻微缺陷项目_____款、非否决项不合格项目      款、否决项不合格项目      款。

经综合评价，本审查组对该企业的核查结论是：                  。
（注：核查结论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审查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审查组织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组织审查组单位（章）：

年     月     日

	参加审查

人

员
	姓名（签字）
	单    位
	职务(组长、组员)
	核查分工（条款）
	审查员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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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核查项目
	轻微缺陷
	非否决项

不合格项目
	否决项目
	审查组对企业不合格项目的综合评价

	
	
	
	
	条款号
	不合格
	

	1
	质量管理职责
	（款）
	（款）
	2.1
	
	审查组长：

                                  年     月     日

	2
	生产资源提供
	（款）
	（款）
	2.2.1
	
	

	3
	人力资源要求
	（款）
	（款）
	  2.3.1
	
	

	4
	技术文件管理
	（款）
	（款）
	6.3
	
	

	5
	过程质量管理
	（款）
	（款）
	  7.1.1
	
	

	6
	产品质量检验
	（款）
	（款）
	7.3
	
	

	7
	安全防护及行业

特殊要求
	（款）
	（款）
	
	
	

	总    计
	（款）
	（款）
	（款）
	


注：否决项中如有不合格，在对应位置打×表示。 

附件3                        

企业实地核查轻微缺陷报告

企业名称：

	序号
	条款号
	事实描述
	整改要求

	
	
	
	

	
	
	
	

	
	
	
	

	
	
	
	

	
	
	
	

	
	
	
	

	
	
	
	

	
	
	
	

	审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查组成员(签字)：

1、

2、                 

                 年   月   日
	

	观察员(签字)：                  

     年   月   日
	请企业按照整改要求在    日内完成整改。


注： “事实描述”、“整改要求”由审查组填写。


